
當地時間20日，美國最
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國際
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徵全球關
稅的行為違憲。然而，判決墨
跡未乾，特朗普便迅速簽署新

的行政命令，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
條再次對全球商品加徵10%關稅，隨後又
升至15%。

特朗普槓上最高法院，這一轉折，不
僅沒有展現美國 「三權分立」 的糾錯能力，
反而暴露美國政治體制的尷尬失靈。

最高法院的判決，自然符合法理正義。
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將徵稅權劃歸國會，
即便是在所謂的 「國家緊急狀態」 下，總
統也沒有權力繞過國會，去擅自決定徵收
稅款。因此，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應該
被視作是法官對特朗普個人野心的反制。

然而，特朗普不僅沒有表現出對司法
的尊重，反而公開辱罵大法官 「可恥」 「不

愛國」 ，甚至毫無根據地指控最高法院受
到 「外國利益集團」 的影響。特朗普對司
法權威的極端蔑視，將 「三權分立」 中最
為脆弱的相互尊重的政治默契撕得粉碎。

更諷刺的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在同一
天迅速 「變臉」 並推出新的關稅令，恰恰
暴露了立法機構的長期缺位才是這場憲政
危機的真正病灶。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國會山陷入政黨惡鬥，但對總統的激進政
策鮮少干預。正是這種 「立法真空」 ，逼
着司法系統不得不衝在最前線，去充當那
堵阻擋行政權氾濫的最後堤壩。然而，司
法權的特性決定了它只能被動裁決個案，
而無法主動構建穩定的政策框架。特朗普
嫻熟地在國會授權的不同法律條文之間 「反
覆橫跳」 ，從被否決的IEEPA，切換到1974
年《貿易法》第122條，這種法律上的 「游
擊戰」 ，讓最高法院的判決效果大打折扣。

第122條作為特朗普的新武器，本身

存在諸多限制。該條款授權總統在面臨 「嚴
重國際收支赤字」 時，可徵收最高15%的
關稅，但有效期僅為150天，任何延期都
需要國會批准。此外，該條款還要求關稅
措施應 「廣泛且統一適用」 ，並遵循非歧
視原則。這意味着特朗普無法像此前那樣
針對特定國家實施差別化打擊，也無法無
限期維持關稅壓力。正如貿易專家指出的，
理論上存在一種可能性：150天期滿後，政
府可以重新宣布新的收支緊急狀態，再次
啟動計時。這種對法律灰色地帶的反覆利
用，將行政權力的濫用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折射出美國政治極化的惡性循環。
由於兩黨惡鬥，國會無法通過常規立法來
應對複雜的經濟問題，只能通過泛泛的授
權法案將權力和責任一併踢給總統。而總
統則利用這些舊法案中的模糊空間，瘋狂
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特朗普曾公開宣稱
「根據憲法第二條，我有權做任何想做的

事」 ，這種對 「統一行政權」 的極端解讀，
正是利用了國會功能失調所帶來的權力真
空。當立法分支因為黨派利益而主動 「躺
平」 ，放棄制衡職責時，總統與最高法院
之間的直接對抗就不可避免。

此外，裁決帶來的1750億美元稅款退
還問題，也將成為未來數年內的巨大法律
與財政難題。特朗普本人承認，關於聯邦
政府是否必須向美國企業退還這筆巨額稅
款，可能 「要打五年官司」 。財政部雖然
表示擁有近7740億美元現金儲備可用於分
期退稅，但具體程序之複雜、涉及訴訟之
繁多，都將使這一問題長期懸而未決。數
百家企業已提起訴訟要求退稅，而任何關
於退稅範圍、是否支付利息、如何確定退
款對象等細節問題，都可能引發新一輪法
律纏鬥。因此，2月20日發生的 「判決無
效、立即出新政」 鬧劇，正正是 「三權分
立」 失靈的尷尬寫照。一個健康的制衡體

系，應當是立法機構制定清晰規則，行政
機構嚴格執行，司法機構進行最終仲裁。
而如今，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在瘋狂試
探法律底線，司法權被迫倉促上陣 「救
火」 ，而本該承擔首要政策辯論和立法責
任的國會，卻像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躲
在角落裏默不作聲。

特朗普用行動告訴世人：即便你判決
我這一條違憲，我馬上就能找到另一條法
律繼續幹。這種對制度的玩弄，比直接的
破壞更具殺傷力。它讓民眾看到，所謂的
「制約與平衡」 ，在擁有堅定政治意志和
鬆散法律解釋空間的總統面前，正在演變
成一場可以無限拖延的 「貓鼠遊戲」 。

當最高法院的判決被特朗普棄如敝屣，
且變換法律推出加稅新政，美國三權分立
的制度已顯露出深刻的裂痕。美國自詡的
所謂糾錯能力，也在特朗普的權力任性面
前變成了笑話。 國際關係學者

從「違憲」裁決看美國的制度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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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殊」中見溫情 從「安置」中見擔當

馬年新
春，香港處
處洋溢喜慶
歡 樂 的 氣
氛，不僅遊

客雲來盛事連連，投資興業更勢頭
強勁。在 「十五五」 規劃開局之
年，香港在積極主動融入和服務國
家發展大局中呈現新風貌，而這一
切的根基是安全。唯有國安港安，
香港的發展才有確定性， 「東方之
珠」 才能在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
踐中煥發奪目光彩。

新年伊始，香港好消息不斷：
2025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3.5%，實現自2021年以來的最快
增速；2025年香港資本市場重回
全球IPO集資額榜首，全年集資額
達374億美元；2025年海內外企
業的駐港公司以及香港的初創公司
數目均大增逾一成，分別超過
11000家和5200家；截至2025年
底，香港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數目已
超過3380間，兩年間升幅超過
25%……

由治及興的步履不停，有賴於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了
全面維護。香港今天安定繁榮的良
好局面得來十分不易。2019年 「黑
暴」 給香港經濟民生帶來的破壞和
教訓極其深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在黎智英案判刑後發布《「一國兩制」
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
書有着強烈的警示意義，其提醒的
就是一個道理：沒有安全，所有發
展都將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隨
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香港已逐漸
從陰霾中走出，開始了強力復甦的
進程。但越是在這個階段，越要時
刻牢記香港曾因國家安全中門大開
導致政治亂象不斷的慘痛經歷，維
護安全的工作須臾不可鬆懈。

河套香港園區正式開園、香港
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建設穩步推
進……隨着新篇次第開啟，安全與
發展、安全與開放在特區治理中的
辯證關係也越發清晰。一方面，要
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再
以高質量發展保障高水平安全，讓
安全與發展如一體之兩翼；另一方
面，既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又
堅定不移保持開放，在開放中保安
全，以安全促開放。只有把握好這
兩對重要關係，香港才能運用好
「一國兩制」 所賦予的巨大優勢，
實現良政善治基礎上的更大跨越。

再進一步，香港融入和服務國
家發展大局也需要安全的保障。制
定 「香港五年規劃」 ，構建系統性
政策框架，全面、主動、積極對接
「十五五」 規劃，是不斷塑造香港
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應將
總體國家安全觀深度融入本地五年
規劃，只有如此才能在發展的同
時，築牢香港維護國安的防線，從
根本上守護居民福祉。

馬年既預示着一馬當先的豪
邁，也包含蹄疾步穩的從容，對處
於發展關鍵時期的香港來說，保持
馬不停蹄的奮進姿態自不待言，同
時也要明白前進步伐需要堅實保
障。在百年未有變局加速演進，香
港未來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保持奮
鬥姿態實現自我超越是第一要務，
而切實履行維護國安的憲制責任，
讓 「國安家好」 的共識深入人心，
在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強大合
力也必不可少。我們相信，只要實
現了二者的並重，香港 「一國兩
制」 實踐一定會行穩致遠，更將為
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增光添彩。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
同鄉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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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宏福苑五級大
火，吞噬了大埔宏福苑七
座樓宇，近1800戶家庭
瞬間痛失家園。那一刻，
跳動的不僅是火焰，是全

港市民的心。在這場世紀浩劫面前，受災居民
面對的不僅是財物的損失，更是未來的迷茫與
無助。將近三個月後的今天，特區政府公布的
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以 「情、理、法兼
備」 的高度，為災民鋪設了一條早日恢復正常
生活的希望大道。方案體現了政府的擔當精神，
體現了社會的關心，體現了公帑與恩恤的平衡，
值得大力支持。

以情為先：痛市民所痛，彰顯施政溫度
面對這場「規模之大、影響之深為香港前所

未有」的災難，政府並沒有冰冷地套用常規條
例，而是第一時間展現了 「以民為本」 的執政
理念。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在公布方案時的一
句 「情、理、法兼備，並以情為先」 ，道出了
這套方案的核心靈魂。

所謂 「以情為先」 ，體現在政府對居民痛
楚的深刻體恤。火災發生後，行政長官率領團
隊迅速行動，即時的現金援助、物資補給以及
「一戶一社工」 的貼心安排，讓居民在最寒冷

的冬夜感受到了來自政府的溫暖。而今公布的
長遠住屋方案，更是這份溫情的延續。政府深
知，受災單位已面目全非，在市場機制失效、
業主求助無門之際，若政府坐視不理，受災家
庭將背負沉重的財務包袱度過餘生。因此，政
府果斷介入，提出的收購價遠高於災前的市場
估值。

多元選項：以 「有得揀」 的靈活，回應複
雜需求

宏福苑安置方案的另一亮點，在於其前所
未有的靈活性與多元性，真正做到了 「一家一
對策」 。政府並非提供 「一刀切」 的出路，而
是設計了 「三軌並行」 的方案，讓居民根據自
身家庭狀況、年齡結構及未來規劃自由選擇。

第一，對於希望自主掌控未來的家庭，可
選擇現金收購方案。拿到相當於單位價值的現
金後，他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市場尋覓新居，

不受任何限制。第二，對於那些既想獲得政府
支援、又不想處理繁瑣財務問題的業主， 「樓
換樓券」 方案可以直接用於選購政府 「特設銷
售計劃」 中的單位，差額 「多除少補」 。第三，
對於希望繼續享受資助出售房屋福利的居民，
政府從房委會和房協的八個現有發展項目中，
硬是預留了2400個單位，更不惜在大埔頌雅
路西加建一個全新的、提供1500個單位的居
屋項目，專門服務宏福苑災民。

尊重法治：在特殊關顧中堅守產權底線
在展現極大柔性的同時，政府並未忘記法

治這一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方案對待未受火
災波及的H座宏志閣的處理方式，是尊重私有
產權的典範。

宏志閣結構完好，仍有居民希望返回居住。
面對這種情況，政府沒有為了 「一刀切」 的方
便而強行收購，而是明確表示 「必須尊重私有
產權」 。除非該座業主能達成高度共識並主動
向政府提出，否則政府不會介入。這一決定在
法律層面守住了底線，避免了公權力對私產的
不當干預，體現了 「法治香港」 的應有之義。
同時，政府也理性地指出，宏志閣身處災區，
未來將面對長年工地噪音和物業貶值問題，把
最終的決定權交還給業主，既保持了政策的嚴
謹性，又給未來留下了靈活的空間。

此外，政府明確表示此次收購屬 「特別中
的特別」 安排，因災情規模史無前例，市場機
制完全失效，故由政府介入，且不會構成先例。
這種審慎的態度，既解決了當前的燃眉之急，
又避免了為未來的公共財政埋下無底深潭，展
現了對全體納稅人負責的態度。

果斷與高效：拒絕拖字訣，聚焦民生最大
公約數

在災後重建的討論中，社會上不乏 「原址
重建」 的聲音。固然，這份故土難離的情感可
以理解，但政府經過專業評估後，果斷排除了
這一選項，並作出了最務實的決定。

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的勘察顯示，受災樓宇
雖然沒有即時倒塌危險，但高溫已對樓宇功能
造成 「大範圍、深層次、複雜而長遠的影響」 ，
復修不符成本效益。而原址重建，從收購、規

劃、拆遷到建成，保守估計需要十年甚至更長
時間。對於家中有長者、有急切住屋需要的家
庭而言，等待一個十年後的 「夢」 無異於殘酷
的煎熬。政府寧願承受短期內的批評，也要直
面現實，果斷選擇了能讓居民 「盡快上樓、重
過新生」 的最優路徑。

這種不糾纏、不內耗的決策風格，值得我
們點讚。政府明白，時間才是最昂貴的成本。
與其讓居民在爭議和不確定性中蹉跎歲月，不
如集中資源，拿出真金白銀和現樓資源，讓絕
大多數家庭能在一年半載內看到未來的曙光。
高達74%受訪業主表示會考慮接受收購方案，
這一數據有力證明了主流民意對政府方案的認
可與支持。這說明，真正貼近民心、解決實際
困難的政策，自然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結語：災後重生的典範，香港精神的體現
回顧宏福苑大火的善後工作，從災後的應

急救援，到 「一戶一社工」 的長期跟進，再到
今日這份沉甸甸的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特區政
府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這套方案不僅
涉及數十億港元的財政調度，涉及數千個單位
的資源騰挪，更涉及對數千個受損心靈的撫慰。

這是一套將 「同理心」 轉化為 「執行力」
的經典案例。它告訴我們，在災難面前，政府
並非冰冷的官僚機器，而是可以信賴的依靠；
它告訴我們，香港的管治不僅有法律的刻度，
更有人情的溫度。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房屋
局局長何永賢以及跨部門解說專隊的每一位公
務員，他們接下來的走訪解說、貼身跟進，將
把這份紙面上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宏福苑的居民即將帶着這份來自社會的關
愛，走向新的家園。雖然那七座焦黑的樓宇終
將被拆除，改建成公園或社區設施，但這場災
難中政府與市民風雨同舟的情誼，將永遠銘刻
在香港的歷史中。我們要衷心支持特區政府這
次的果敢與擔當，這個方案不僅是宏福苑居民
的復常的契機，更是香港在面對重大危機時，
以人為本、務實有為、法治文明的生動寫照。
願受災居民早日安頓，願香港這份守望相助的
精神永續長存。

醫院管理局前主席

香港奔騰向前
確定性來自於國安港安

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發生
至今已接近三個月，救援與臨
時安置固然重要，但真正考驗
政府治理能力的，是受災居民
能否盡快走出陰霾、恢復正常

生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21日公布長遠
居住安排方案，政府提出以 「現金」 或 「樓
換樓」 方式，收購宏福苑七幢（A至G座）
所有單位業權（不包括宏志閣），未補地
價單位每方呎8000元、已補地價單位每方
呎10500元；若全部收購成功估算約65億
元，援助基金可提供28億元，公帑約需投
入40億元；同時清楚界定為 「特殊中嘅特
殊個案」 一次性安排，不會構成先例。

這一安排方案屬於重大災難後的集體
安置，牽涉安全、心理、資產、家庭重建
與社會秩序。黃偉綸坦言，現時既 「無合
理成本的復修方案」 ，亦缺乏 「有效市場
機制」 協助受災居民自行解決。也就是說，
若政府不提出整體方案，居民安置可能陷
入困境：業權分散、協調成本極高；復修
與重建風險大、技術與資金門檻高；資訊
不對稱下更易衍生糾紛。最終不只居民生
活懸空，社會成本亦會越拖越大。政府此刻

站出來以政策兜底，正是行政長官李家超
與特區政府在救災、善後、安置工作中一
以貫之的責任擔當：先保生命、再穩秩序、
後建制度，務求把危機轉化為可落地的出
路。

情理兼備回應多元需求
這次方案最值得肯定之處，體現在政

府所依循的四個原則之中：第一照顧受影
響家庭意願、情理兼備、以情為先；第二
提供多元選項；第三除了跨區方案，亦提
供大埔區內長遠居住選項；第四善用公共
資源。政府理解受影響居民並非同一處境：
有人需要現金流，盡快結清重新開始；有
人重視住屋保障，偏向樓換樓；有人牽涉
子女上學、長者覆診與照顧網絡，不願跨
區；亦有人基於工作或家庭安排，願意接
受跨區。政策若一刀切，反而會把矛盾推
到執行階段爆發；多選項設計，才能最大
程度回應多元需求，讓居民在制度框架下
按自身情況作理性選擇，真正把 「希望」
交回居民手上。

安置方案的可貴之處，亦體現政府敢
擔當、善作為、正面應對 「市場失靈」 上。

宏福苑災後安置之所以難以靠市場自解，
是因為業權高度分散、協調成本高、復修
重建風險大，最終容易變成 「大家都想解
決，但誰也推不動」 。政府提出 「收購業
權＋樓換樓」 的制度工具，等於把無法靠
市場解決的難題，轉化為可以靠公共政策
解決的工程。意向調查亦顯示，對 「政府
收購業權」 考慮接受者達74%，不會接受
12%，未決定14%；而在收購方式偏好上，
「只接受樓換樓」 佔39%、 「只接受現金」
佔20%、 「兩者皆可」 佔41%。這正好證
明政府採取雙軌選項的必要：若只推現金，
會忽略大量希望保留住屋保障的家庭；若
只推樓換樓，又會忽略部分需要流動性的
住戶。雙軌並行，才能提高成功率，縮短
不確定期，讓政策真正能 「落地」 而不至
於久拖不決。

尤為重要的是，這份方案不是 「拍腦
袋」 提出，而是建立在廣泛徵詢意見的基
礎上。政府透過 「一戶一社工」 收集意向，
已提交意見的業主達1975戶、超過99%。
在 「政府處理長遠居住安排應考慮哪些原
則」 的選項中，最多業主認為 「速度要快」
（83%），其後才是原區安置、照顧全體

業主等因素。這組數字說明，受災居民最
迫切的，是把漫長不確定期縮短，盡快回
復正常生活。政府方案的 「迫切性」 不是
來自主觀判斷，而是民意的真實呈現。

香港是多元化社會，不排除有人會質
疑 「40億元」 的公帑投入。其實，這40億
元不是隨意「撒錢」，而是一筆用來買回秩序、
信心與社會成本控制的公共投資。若任由
不確定無限延長，臨時安置、社福支援、
心理支援、社區管理等方面的持續開支會
有增無減；更不用說長期懸空帶來的次生
問題。一次性投入較大資源，換取受災居
民盡快重建生活、社會盡快恢復穩定，從
公共理財角度看，是 「以可控成本換取長
期成本下降」 的治理策略。更何況，政府
收購價格考慮到 「居民痛失家園、遭受重
大損失，生活困境值得社會理解和支持」 ，
更要讓受災家庭 「基本上有能力重置長遠
居所」 。這種基於人的處境與尊嚴的公共
政策，是良政善治的應有之義，充分體現
了政府對受災居民的同情心與同理心。

既救急解困也守住制度底線
在展現溫度的同時，政府也堅守制度

底線。黃偉綸明確表示此為 「特殊中嘅特
殊個案」 的一次性安排，不會構成先例。
宏福苑之所以可 「特事特辦」 ，前提是重
大災難、復修不可行、且市場機制失靈，
並涉及大規模居民安置與社會穩定；離開
這些條件，就沒有可比性。特區公共財政
必須可持續，社會亦不能把任何房屋問題
都期待政府 「收購兜底」 。政府一方面敢
於出手，另一方面敢於劃線，正是 「良政
善治」 的基本功：既能救急解困，也能守
住制度邊界，避免政策被誤用、濫用。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長遠安排方案還
有更深一層意義：它展示了香港在重大危
機後 「由亂到治」 的治理能力——政府敢
擔當、能統籌、講程序、有溫度。而香港
社會的主流民意，是支持政府把事情做成，
讓受災居民回歸正常生活。長遠安排方案
把 「不確定」 變成 「可選擇」 、把 「市場
失靈」 變成 「制度解決」 、把 「社會焦慮」
引回 「理性重建」 。只要社會與政府同心
勠力，宏福苑火災就不只是災難記憶，更
會成為香港在困境中守望相助、以制度解
題、以良政安民的一次示範。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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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安置方案彰顯以人為本精神


